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补充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了公司召开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有关事

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

中兴新持有公司

９３０

，

３２１

，

６２０

股

Ａ

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４５％

）提交的两个临时提案，要求公司

董事会将该等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对外担保条款的议案》

中兴通讯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修

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对外担保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兴新提请中兴通讯股东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

批准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条款的修改，具体如下：

「动议：

根据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均未对公司的担保金额进行限制，只针对对外担保额度和担保对象等不同

情况划分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批权限，因此公司可以结合实际运作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有关对

外担保金额限制条款。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公司章程》 中有关对外担保金额限制条款限制了境外全资子公司充分

发挥其融资平台的功能，公司需要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的相关条款。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的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第十章 第一百六十条

原条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七） 批准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担保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方式）；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二）公司不得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单次对外担保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百分之五， 为单一对象担保的累计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现修改为：

第十章 第一百六十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七） 批准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担保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质押、留置、定金等担保方式）；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二）公司不得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以外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单

次对外担保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百分之五， 为全资子公司以

外的单一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累计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百分

之十。

二、《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中兴通讯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兴通讯（香

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进行利率掉期业务的公告》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兴新提请中兴通讯股东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普通决议案

批准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具体如下：

１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中兴通讯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香港”）境外

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

１

）审议公司为中兴香港境外债务性融资（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银行授信、发行企业债等方式）

提供不超过

９

亿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五年（自债务性融资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

限）；

（

２

） 审议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代表可以在不超过前述担保额

度以及担保期限的范围内依据中兴香港与债务融资相关方的协商结果确定具体的担保金额和具体的担

保期限，并与债务融资相关方协商并签署与前述担保相关的所有担保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办理与该等担保相关的其他事宜。

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中兴香港为其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择期进行名义本金不超过

９

亿美元的利率掉

期业务，利率掉期交易期限与中兴香港的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期限相匹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０３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

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７８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公司全体董事对上述两个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查，认为中兴新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临时

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二〇一〇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两个临时提案外，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

保持不变。 更新后的 《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修订的《表决代理委托书》请见附件一（修订后的《表决代理委托书》优先适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一：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

表决代理委托书

１

（经修订）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数目﹕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类别 （内资股或

Ｈ

股

２

）﹕

本人

／

我们

３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４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

／

我们出席于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在公司深圳

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四楼；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举行之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及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

我们就股东周年大会

通告所载之决议案投票。若无指示，则本人

／

我们之代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

审议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二

○

一

○

年度财务报告

２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５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 －－

６．１

审议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２３０

亿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２

审议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４５

亿美元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７．１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

度境内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７．２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

外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８

审议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 －－ －－

８．１

审议授权公司针对美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８

亿美元额度

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 （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

用）。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

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

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２

审议授权公司针对欧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１．５

亿欧元额

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 （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

使用）。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

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

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３

审议授权公司进行不超过等值

１０

亿美元额度的固定收益

型衍生品（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本次授

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

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

期止

９

审议公司关于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研发基地项目及拟签订投

资协议书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０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二

○

一一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 －－ －－

１２．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有关对外担保

条款

１２．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有关明确董事

会可自行决定的衍生品投资种类的条款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３

审议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

－－ －－ －－

１３．１

审议中兴通讯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 （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兴香港”） 境外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提供担

保：

（

ａ

）审议公司为中兴香港境外债务性融资（包括但不

限于银团贷款、银行授信、发行企业债等方式）提供不超

过

９

亿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五年

（自债务性融资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

（

ｂ

） 审议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

先生授权的有权代表可以在不超过前述担保额度以及担

保期限的范围内依据中兴香港与债务融资相关方的协商

结果确定具体的担保金额和具体的担保期限， 并与债务

融资相关方协商并签署与前述担保相关的所有担保协议

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办理与该等担保相关的其

他事宜；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３．２

授权中兴香港为其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择期进行名义本金

不超过

９

亿美元的利率掉期业务， 利率掉期交易期限与

中兴香港的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期限相匹配。

日期﹕二

○

一一年

＿＿＿＿＿＿＿＿＿

月

＿＿＿＿＿＿＿＿＿

日 签署

６

﹕

附注﹕

１．

注意﹕请 阁下委派代理前，首先审阅预期将于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或该日之前派发予股

东的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包括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报告，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报

告，二

○

一

○

年度经审核的财务报表供股东审阅。

２．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如未填上股数，则表决代理委

托书将被视为与所有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本公司股份有关。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

类别（内资股或

Ｈ

股）。

３．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４．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派

之代理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受委任代理无须为

本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

正，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５．

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内填

上「（」号。阁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则 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

情投票。除非 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

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６．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 阁下或 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

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 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

签署。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

件必须经过公证。

７．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

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则仅在

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８．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表

决代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深圳市

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方为有效。

Ｈ

股持有人必须将上述

文件于同一期限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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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２

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人钟信才董事长回避了表决）

因对于以上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和权限不完全理解，所以董事

Ｍｒ．Ｊｏｅｒｇ Ｔｈａｅｌｅ

（泰勒先生）、董

事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ｓｃｉｔｅｌｌｉ

（潘达礼先生）对此议案投弃权票。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的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的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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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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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财务资助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持股（

３８％

）子公司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锂能源”公司）与

公司控股（

５１％

）子公司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正极材料”公司）签订借款协议，“锂能

源”公司向“正极材料”公司借款

２５００

万元作为短期周转资金。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止，以上借款本金

２５００

万元及借款利息

２８２

，

０７１．００

元已经全部归还完毕。

二、“正极材料”公司与“锂能源”公司情况介绍

１

、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创业路

２６

号

４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钟信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整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注册号：

６３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６３９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股东情况：本公司占

５１％

股份，合肥锂鑫能源有限公司占

１６％

股份，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占

２０％

股份，江苏国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占

５％

股份，锂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占

８％

股份；

注：控股股东与其它股东无关联关系

２

、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宁经济开发区金桥路

３６

号科技孵化大厦

４

楼

６４０７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钟信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注册号：

６３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００

经营范围：盐湖卤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股东情况：我公司占

３８％

股份，青海天际稀有元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占

３３％

股份，锂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占

１５％

股份，青海原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占

１４％

股份。

我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关系说明

两家子公司董事长钟信才同是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构成关联关系。

四、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１

、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向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２５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

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２

、“锂能源”公司全体股东以其全部股份出具了借款担保保证函，且承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全部

归还借款本金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之利息。

五、借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借款由于期限短，且借款单位股东提供了担保函，风险较小，对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

司当年的正常经营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帮助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短期资金周转需求，减少银

行借贷繁杂手续，提高了公司经营运作效率；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业绩。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第六届第八次会议审议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在审议上述事项时，钟信才

先生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属董事会权限范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如下

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料有限公司和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同为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为新能源项目在青海设立的子公司。“正极材料”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对“锂能源”公司

提供的财务资助，以帮助“锂能源”公司早日实现投资收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锂能源”公司

的全体股东以其所持有的“锂能源”公司全部股权为借款担保，可以保证“正极材料”公司借出资金的安

全，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锂能源”公司的其它股东没有按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

助，但公司作为两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正极材料”公司在资金闲置且风险完全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合法

的途径向有资金需要的“锂能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有积极意义的。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间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３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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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筹建锂电池生

产及集成

ＰＡＣＫ

基地的议案》，后于

８

月

１９

日与台湾必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合其它投资方共同

投资建立锂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等的合作意向。

鉴于有关电动汽车动力电池产品规格国家推荐标准的变化及其它客观原因，经双方慎重考虑后一致

同意暂时中止在电动汽车锂动力电池领域的合作。

为继续推进公司锂动力电池项目的进展，现我公司与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的限公司开展锂动力电

池项目合作，合资设立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双方各占

５０％

股

份。总投资额不超过第六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２．６１

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营锂离子电池及其控制

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

２

、本公司持有合作方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本公司与合作方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３

、本次共同投资事项已经过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为董事会权限，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介绍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缜，公司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

Ｄ

路

７

号，公

司注册资本：

１１１１０

万元人民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３３３６

。公司营业范围：锂离子电池

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

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我公司现持有该公司

１８％

股份。

该公司与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密切合作，共同研发锂动力电池及其

关键材料和电池应用产品等关键技术，拥有了生产锂动力电池所需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电源

管理系统等四大核心技术，并拥有发明专利

１２

项。从生产规模到已掌握的关键技术，公司目前处于国内

同行前列，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不断创新和不断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公司把电动汽车电池

及电动汽车的产业化作为主攻方向，目前已成功研制出电动汽车标准电池模组，并在合肥

１８

路公交大巴

上成功应用，取得了电动汽车从尝试到正式示范运营的突破。合肥

１８

路公交线也因此成为全国首条纯电

动公交线。该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合肥市创新型企业，被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单位，并于

２００９

年

承担了国家“

８６３

”计划课题：“合肥环境和工况差异下电动汽车的适配技术研究”。

三、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暂定，以工商注册登记名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３

、项目投资额：不超过

２．６１

亿元

４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

５

、股权结构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首期出资（万

元）

出资额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５０％

现金

１２５０

自筹

合肥国轩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５０％

现金

１２５０

自筹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 — —

６

、经营范围：暂定为锂离子电池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经营范围

为准。

四、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资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为三十年。

２

、合资双方应于合资公司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后按国家规定认缴其

出资额，首期注册资金不低于

５０％

，存入合资公司指定的临时帐户。

３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提名三人，我公司提名二人，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提名，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４

、合资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我公司提名二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提名一人，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５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各一名，由董事会聘任。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 以磷酸铁锂为正级材料的锂电池，因为其安全性高、原料来源广、价格低、循环寿命长且

无毒无污染，是真正的绿色能源，被认为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最佳选择。

２

、投资设立广东佛照国轩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是公司打造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举措。可以借助国轩

高科成熟的产品经验与市场经验，产品可迅速进入市场。

３

、本次合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互利的原则，不会损害各方的利益，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目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简称：深天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２

，

３２０．３６

万元 亏损：

８５８．２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２７

元 亏损：

０．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可结转商品房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上

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初步估算数，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简称：深天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是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的数据，与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５４

，

６４４．７８ ２６６

，

６４７．１５ ３３．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６

，

３０３．５３ ６

，

８５５．４０ １３７．８２

利润总额

１６

，

１８９．１６ ８

，

２５８．０３ ９６．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１

，

０７７．１４ ５

，

７７１．４７ ９１．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１３ ９１．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５０％ ２．４５％ １．０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０１６

，

０２４．４８ ５８８

，

９７６．７５ ７２．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６７

，

６９３．１９ ２６３

，

６５９．６９ ７７．３９

股 本

４５

，

６６３．７０ ４５

，

６６３．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１０．２４ ５．７７ ７７．３９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４

，

６４４．７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６

，

３０３．５３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７．８２％

；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０７７．１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９３％

。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商品房销售收入、市政工程结算收入及租赁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并创

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房地产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对新售楼盘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营销策略，阳光天健城项目、宝安时

尚空间项目销售状况良好，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销售楼盘大幅增强，房地产业可结转销售收入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

２

） 市政施工业实现扭亏为盈：公司大力强化市政施工业管控措施，管治能力明显恢复和提高，成

本控制见成效，各专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均比上年同期好转，报告期内没有新增亏损项目，市政施工业全

年实现扭亏为盈；

（

３

） 物业租赁盈利能力提高：公司对出租物业推行市场化租金价格，租赁收入及单位租金水平同比

大幅提高。

２

、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１

，

０１６

，

０２４．４８

万元，较年初增长

７２．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６７

，

６９３．１９

万元，较年初增长

７７．３９％

。

总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２５．７６

亿元，增长

２５３％

；（

２

）本期商品

房销售回笼资金增加，使货币资金增加

５

亿元；（

３

）广州天河区土地储备增加

１２．９

亿元及阳光天健城项

目、宝安时尚空间项目成本结转的综合影响，使存货比年初增加

８．５２

亿元，增长

２７．８１％

。

股东权益增加的主要原因：（

１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导致资本公积增加

１９．３８

亿元；（

２

）

净利润增加使未分配利润增加

１．１１

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太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５

，

５５５

，

７６７．００ ４

，

９０９

，

０３８．９０ １

，

６４２．８２

营业利润

３

，

６６８

，

１８０．２７ －１１

，

３３５

，

１０５．０２ －

利润总额

３

，

６６６

，

７４０．２７ －７

，

９５２

，

８２０．９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６６６

，

７４０．２７ －７

，

９５２

，

８２０．９４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８８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５９

，

４８１

，

８２６．２５ ２３

，

２５９

，

４４０．９１ １５５．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２９

，

８５５

，

２９５．４０ －１３３

，

５２２

，

０３５．６７ －

股本

９０

，

６２７

，

６８０．００ ９０

，

６２７

，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４３ －１．４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

，

５５５．５８

万元，营业利润

３６６．８２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６６．６７

万元，总资产

５

，

９４８．１８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和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贸易量增加、收回应收款项和收到借款所致。

为了尽快改善公司资金面以及经营状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采取了有力措施清理各项应收款项， 如在

２０１０

年收回了慧峰信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债权人民币

２

，

９２３．４８

万元，上述应收款项的收回增加了

公司利润约为人民币

１

，

６０７．９１

万元。本次事项增加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增强了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有利

于公司综合实力的提高，符合公司未来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刊登的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太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２４０

万元 亏损：

３０３．７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２６

元 亏损：

０．０３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盈利情况较上年同期无重大变化，亏损的主要原因系债务利息及日常运营费用所形成。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２０１１－０１２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披露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９２６

，

６９５．５３ ７１５

，

４９３．５２ ２９．５２％

营业利润（万元）

３７

，

０５９．１１ １３

，

７５６．５０ １６９．３９％

利润总额（万元）

４１

，

５９９．８０ １５

，

８２８．３３ １６２．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６

，

３２０．４３ １３

，

６５８．１２ １６５．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３３ ０．２０６５ １２４．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２４％ ５．３８％ ３．８６％

？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０

年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１

，

１３３

，

１１２．１４ ７４０

，

１５２．２６ ５３．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４６３

，

７８９．００ ２５６

，

９０３．０３ ８０．５３％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６２６９ ３．９４８１ ４２．５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

２１１

，

２０２

万元，上升

２９．５２％

的主要原因是锡、铜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上升所致。

２

、

２０１０

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有色金属价格的持续攀升， 公司抓住有力时机， 推进大营销体系构

建，营销质量有效提升；大力实施低成本战略，推进管理创新和加强基础管理，取得较好效果，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均大幅上升。

３

、随着公司产能扩大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资产总规模比年初增加

５３．０９％

。

４

、由于公司配股及可转债转股增加股东权益

１７７

，

０７３

万元、本期实现净利润同比增加

２３

，

４１９

万元，

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加

８０．５３％

。

三、业绩泄漏原因及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公司未出现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发布关于新加坡仲裁事项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０１１

号公告），荷兰银行

新加坡分行对锡业股份公司提出的索赔仲裁事项正在审理之中，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报表“或有负债”事项中未作处理。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２０１１－０１３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８

，

５００

万元

７

，

１２２．９７

万元

１５９．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２４５ ０．０８９５ １５０．８４％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锡产品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９２％

，销售单价比上年同期上升

３４．８４％

，销售单位成本比上年

同期上升

２４．４２％

；铜产品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１１％

，销售单价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２．４３％

，销售成本比上

年同期上升

１４．３９％

，因此导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净利润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为准。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1－23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二）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邹敦华先生

（六）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12

人

,

代表股份

64,469,99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97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同意

64,469,9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二）关于增选吴成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1

、同意

64,469,9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增选麦庆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1

、同意

64,469,9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增选曾祥高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1

、同意

64,469,9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公司已按规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深圳

证券交易所未对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韩思明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广东甘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

和广东甘化《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